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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组织申报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教育教学改革基金 

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项目的通知 

各学部（学院、部）：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高[2016]2 号）精神，深化“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提高教师教学质量”的发展目标，2018 年设立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

发展专项项目，推动广大教师开展教师教学专题立项研究，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人员 

申报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重点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

称，一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近 3 年必须承担本科

教学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限报 1项。 

二、项目申报内容 

本次立项设有申请指南（见附件一），供申请教师参考。申请教师也可

结合学校的教学现状，围绕中心目标“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提高教师教学质量”自拟课题开展研究与实践，切实提高教师教学

质量。 

三、资助额度 

重点项目资助 1-2万元，一般项目资助 6000元。 

四、立项方式及期限 



中心对申报项目组织专家评审，并在中心网站上公布立项结果。项目

实施时间为一年，从立项之日起，于 2019年 6月 1日前结题并提交结题报

告。在项目进行期间，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 

五、申报材料提交 

1. 申报项目负责人填写《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

展专项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2，文件名请以单位+姓名命名）, 根据立项

内容在资助类别处标注“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 

  2. 各学部学院请于 2018年 5月 21日前对申报项目初评、审核、排序

后统一提交《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项目申报

汇总表》（见附件 3）和《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展专

项项目申报书》，纸质（签字盖章）版交至主楼西侧楼 220，电子版发送至

yuanf@dlut.edu.cn。 

3. 联系人：袁风；  联系电话：84709857。  

 

附件 1：2018年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项目立项指南 

附件 2：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项目申报书 

附件 3：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教师教学发展专项项目申报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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